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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于2025年3月10日在亚泰

会议中心会议室召开，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实际出席董事13名，会议符合法

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子公司申请借

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就关于在长发金融控股（长春）有限公司申请的150,000万元最高借款额度

的额度使用事宜及特别约定事宜与长发金融控股（长春）有限公司签署系列协议、文本，由沈阳亚泰吉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和吉林亚泰莲花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为公司申请的上述

150,000万元最高借款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以亚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亚

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3,340万元股权、以公司持有的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7,400万股股权继续为公司申请

的上述150,000万元最高借款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同意公司在长发金融控股（长春）有限公司

申请的委托借款6亿元通过展期、延期、借新还旧、还旧借新等方式将业务到期日延至最晚不超过2025年12月

31日，由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继续为公司在上述业务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亿元股权和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79,329.30万元股权继续为公司在上述业务项下债

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同意公司在长发金融控股（长春）有限公司申请并由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放

的信托借款89,283万元延至最晚不超过2025年12月31日到期，由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亚

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莲花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为公司在上述业务项下债务向吉林省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长春

兰海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天津亚泰吉盛投资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吉林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不动产

和在建工程以及在建工程对应土地继续为公司在上述业务项下债务向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抵押担

保。

同意公司、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就关于在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申请的200,000万元

最高借款额度的特别约定事宜与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签署系列协议、文本，由沈阳亚

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和吉林亚泰莲花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为公

司、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通

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上述200,000万元最高借款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以公司持有

的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7,500万股股权、亚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8,160万元股权继续为公司、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

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上述200,000万元最高借款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

质押担保，以吉林亚泰莲花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不动产和在建工程及在建工程对应土地为公司、

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通化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上述200,000万元最高借款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同意公司在利程融

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申请的委托借款3亿元通过展期、延期、借新还旧、还旧借新等方式将业

务到期日延至最晚不超过2025年12月31日，同时就上述委托借款3亿元的特别约定事宜与利程融资租赁（上

海）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签署系列协议、文本；同意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

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吉林省分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3.5亿元、6亿元、1亿元、2.5亿元借款延至最晚不超过2025年12月31日

到期，由公司继续为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

公司、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上述业务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公司在吉林长发众创金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申请的委托借款5亿元通过展期、延期、借新还旧、还旧

借新等方式将业务到期日延至最晚不超过2025年12月31日， 同时就上述委托借款5亿元的特别约定事宜与吉

林长发众创金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系列协议、文本，由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继续为公司在上述业务项

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和吉林亚泰莲

花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为公司在上述业务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以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的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000万股股权为公司在上述业务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以公司、亚

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共同持有的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3,568.43万元股权和亚

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20,000万元股权、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

公司30,500万元股权、亚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14,790万元股权、吉林亚泰超市

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24,000万元股权和奇朔酒业有限公司5,000万元股权、 吉林

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长春亚泰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000万元股权、亚泰房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600万元股权和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5,000万元股权以及

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4,000万元股权继续为公司在上述业务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上述借款业务的具体延长期限及延长方式等均以实际签署的具体合同约定为准；上述担保措施及担保财

产明细等均以实际签署的具体担保合同约定为准。

长发金融控股（长春）有限公司、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及吉林长发众创金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为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子公司，前述融资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且已经独立董事

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为保证上述融资工作顺利开展，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与

期限内，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届时的市场条件，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上述融资全

部事项（但依据相关法规必须另行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的事项除外）。 包括但不限于：

1.就上述借款额度及担保措施，在授权期限内，根据实际融资业务需要，与提供借款机构循环签订展期、延

期、借新还旧、还旧借新等融资业务协议及额度协议补充协议等；

2.根据公司具体需要决定借款额度分配及借款资金的具体用途；

3.办理上述融资事项的相关手续及其他相关事项。

上述融资事项授权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长春市融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在长春市融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委托借款32.9亿元通过展期、

延期、借新还旧、还旧借新等方式将业务到期日延至最晚不超过2025年12月31日，同时就上述委托借款事宜及

特别约定事宜与长春市融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系列协议、文本，并继续由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长春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亚泰体育文化中心、吉林亚

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名下长春恒大绿洲（2期）9栋楼101号房产、吉林亚泰莲花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莲花山劝农山镇联丰村内21号、52号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在建工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以兰海泉洲水

城（天津）发展有限公司应收账款29.18亿元、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22.4亿元股权、吉林大药房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省亚泰医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5,000万元股权、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及亚泰建

材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1,200万元股权和8,040万元股权、亚泰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大健康交易中心有限公司1亿元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借款业务的具体延长期限及延长方式等均以实际签署的具体合同约定为准；上述担保措施及担保财

产明细等均以实际签署的具体担保合同约定为准。

为保证上述融资工作顺利开展，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与

期限内，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届时的市场条件，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上述融资全

部事项（但依据相关法规必须另行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的事项除外）。 包括但不限于：

1.就上述借款额度及担保措施，在授权期限内，根据实际融资业务需要，与提供借款机构循环签订展期、延

期、借新还旧、还旧借新等融资业务协议；

2.根据公司具体需要决定借款资金的具体用途；

3.办理上述融资事项的相关手续及其他相关事项。

上述融资事项授权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融资的议案。

鉴于公司部分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借款即将到期，同意公司继续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251,140万元，期限1年；同意公司继续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流动资

金借款6.45亿元，期限1年，并由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亚泰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不少于94.3628%股权、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持有的吉

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不少于56.1353%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同意公司在长春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最

高授信额3亿元，期限2年，并由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

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盈滨半岛的273套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同意公司

在长春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最高授信额5亿元，期限2年，并以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

南省澄迈县老城镇盈滨半岛的273套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同意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二道

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4,690万元，并由吉林省信用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吉林亚

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为吉林省信用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以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春市南关区重庆路618号的不动产

为吉林省信用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继续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不超过1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并以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2.5亿股股权

提供质押担保，保证范围、保证方式、保证期间等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同意公司及亚泰建材集团有限

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29,997万元、48,997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公司及吉林亚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

综合授信额度32,3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公司及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吉林省亚泰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吉林省亚泰永安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

责任公司分别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同意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继续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的授信额度78,895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继续向吉林省信用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亚泰集团长春建

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29,898万元提供的连带责

任保证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同意公司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九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

的融资租赁业务15,9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长春市城西

乡长农公路厂区房产为吉林大药房白城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长春市分行申请的借款

961.1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同意公司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

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1,490,562.89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58.84%。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11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

登的《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19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

公司、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吉林省亚泰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吉林省亚泰永安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吉

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白城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辽宁富山水泥

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公司本次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7,79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

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4,755万元。

2.公司本次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2,35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

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24,544万元。

3.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9,997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

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5,887万元。

4.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

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5.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6.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7.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

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8.公司本次为吉林省亚泰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9.公司本次为吉林省亚泰永安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10.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11.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5,9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

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21,702万元。

12.公司本次为吉林大药房白城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961.1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

13.公司本次为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5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5亿元。

14.公司本次为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亿元。

15.公司本次为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3亿元。

16.公司本次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5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

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2亿元。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同意公司继续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

不超过1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并以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2.5亿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保证范

围、保证方式、保证期间等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2、同意公司及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分

别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29,997万元、48,997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3、 同意公司及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32,3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同意公司及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吉林省亚泰大健康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吉林省亚泰永安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5、 同意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继续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78,895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同意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继续向吉林省信用

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29,898万元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7、 同意公司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九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15,

9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8、 同意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长春市城西乡长农公路厂区房产为吉林大药房白城

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长春市分行申请的借款961.1万元提供抵押担保。

9、同意公司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2亿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10、同意公司继续为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

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申请办理的

融资租赁业务3.5亿元、6亿元、1亿元、2.5亿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并由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和吉林亚泰莲花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为上述业务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

连带责任保证，以公司持有的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7,500�万股股权、亚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8,160�万元股权继续为上述业务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以吉林亚泰莲

花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不动产和在建工程及在建工程对应土地为上述业务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

抵押担保。

上述担保措施及担保财产明细等均以签署的具体担保合同约定为准。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陈波

经营范围：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制造、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64.61%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其33.69%股权、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持有其 1.70%股权

截止2023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356,923,307.83元，总负债为2,388,852,

465.13 元 ， 净 资 产 为

-31,929,157.30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623,600,597.32元， 净利润-143,327,721.41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

计）。 截止2024年9月30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915,053,887.40元，总负债为2,033,866,

415.31元， 净资产为-118,812,527.91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90,167,355.33元， 净利润-91,912,

723.6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仇健

经营范围：药品零售、生活美容服务、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零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76.31%股权 ，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其23.69%

股权

截止2023年12月31日，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593,650,849.97元， 总负债为5,023,

740,126.25元， 净资产为569,910,723.72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1,586,748,729.63元， 净利润-3,010,

217.28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4年9月30日，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525,050,

693.47元， 总负债为5,984,107,337.69元， 净资产为540,943,355.78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029,

121,025.05元，净利润-28,967,367.9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磐石市明城镇

法定代表人：陈波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购销、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

（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2023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388,374,994.42元，总负债为1,573,108,

857.55元，净资产为815,266,136.87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368,424,257.12元，净利润-150,799,918.01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4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406,253,367.15元，总负

债为1,619,451,845.86元，净资产为786,801,521.29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67,823,906.21元，净利

润-28,464,615.5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李建军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水污染治理、工程管理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23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70,515,628.88元， 总负债为250,890,

405.19 元 ， 净 资 产 为

-80,374,776.31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166,128,029.90元，净利润1,682,742.88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4年9月30日，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83,767,240.35元，总负债为279,648,317.18元，

净资产为-95,881,076.83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07,487,510.71元，净利润-15,606,300.52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5、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陈波

经营范围：互联网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股权，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

（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2023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3,720,136.82元， 总负债为1,267,

134.99 元 ， 净 资 产 为 12,453,001.83 元 ，2023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1,686.68 元 ， 净 利 润

-2,176,801.4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4年9月30日，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3,

119,117.59元，总负债为12,658,163.92元，净资产为10,460,953.67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

润-1,992,048.1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谷万一

经营范围：建筑用石加工、再生资源回收、机械设备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股权，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

（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 2023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19,936,323.22元，总负债为99,

722,040.36元，净资产为 20,214,282.86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50,799,988.26元，净利润-2,055,610.04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4年9月30日，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19,653,095.19

元， 总负债为 106,867,810.54�元， 净资产为 12,785,284.65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8,004,643.49

元，净利润-7,428,998.2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司洪泽

经营范围：环境工程、道路工程、市政综合排水工程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23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20,585,579.78元， 总负债为190,487,

335.78 元 ， 净 资 产 为 30,098,244.00 元 ，2023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38,264,346.59 元 ， 净 利 润

-851,288.98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4年9月30日，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95,412,

479.56元，总负债为168,824,226.54元，净资产为26,588,253.02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147,416.52

元，净利润-3,509,990.9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吉林省亚泰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仇健

经营范围：互联网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食品进出口、食品互联网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76.31%股权 ，其他自然人股东间接持有其

23.69%股权

截止2023年12月31日，吉林省亚泰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暂未开展实际业务。 截止2024年9月30日，吉

林省亚泰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0,000,011.83元，总负债为10,000,211.46元，净资产为-199.63

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199.6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吉林省亚泰永安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法定代表人：仇健

经营范围：按摩、理疗、刮痧、拔罐保健服务、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76.31%股权 ，其他自然人股东间接持有其

23.69%股权

截止 2023年12月31日， 吉林省亚泰永安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总资产641,097.3元， 总负债为91,439.25

元 ， 净 资 产 为 549,658.11� 元 ，2023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83,059.28 元 ， 净 利 润

-3,985.5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4年9月30日，吉林省亚泰永安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0,

648,459.96元，总负债为10,094,486.00元，净资产为553,973.96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94,047.57元，

净利润4,315.85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0、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北湖科技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仇健

经营范围：药品零售、商务信息咨询、广告业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86%股权，其他自然人股东间接持有其13.27%

股权，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0.73%股权

截止2023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29,834,564.7元，总负债为32,386,281.50

元 ， 净 资 产 为

-2,551,716.75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26,997,066.28元，净利润2,159,380.59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

止2024年9月30日，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62,387,350.35元，总负债为64,804,544.39元，

净资产为-2,417,194.04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9,133,612.14元，净利润134,522.71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11、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

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2023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490,661,314.48元， 总负债为3,565,704,

541.41元， 净资产为1,924,956,773.07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1,011,517,481.18元， 净利润-324,379,

760.83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4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257,046,593.76元，

总负债为4,407,794,314.67元， 净资产为1,849,252,279.09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84,610,757.19

元，净利润-78,554,986.8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2、吉林大药房白城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

法定代表人：孙宇飞

经营范围：药品销售、商务信息咨询、房屋租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76.31%股权 ，其他自然人股东间接持有其

23.69%股权

截止2023年12月31日，吉林大药房白城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32,803,034.57� 元，总负债为 14,

279,964.50� 元， 净资产为 18,523,070.07� 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89,024,800.16� 元， 净利润1,348,

623.74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4年9月30日， 吉林大药房白城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29,

347,025.57�元，总负债为 11,447,060.64�元，净资产为 17,899,964.93�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63,

429,363.26�元，净利润 -623,105.1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3、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西大窑镇上缸窑村

法定代表人：陈亚春

经营范围：水泥生产、水泥制品制造，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66.45%股权，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

（荷兰）间接持有其23.35%股权，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其10.20%股权

截止2023年12月31日，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963,252,778.71元，总负债为860,161,951.22

元，净资产为 103,090,827.49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128,959,675.18元，净利润 -140,280,015.51元（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4年9月30日，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68,188,286.71元，总负债为899,

835,677.08元， 净资产为68,352,609.63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95,986,794.65元， 净利润-34,738,

217.8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4、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

法定代表人：张瑞峰

经营范围：水泥及水泥制品的制造、销售、水泥熟料的制造、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

（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 2023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822,784,355.54元，总负债为

924,441,960.44元，净资产为898,342,395.10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305,356,109.08元，净利润-131,113,

455.0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4年9月30日，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291,

595,956.28元，总负债为1,428,414,016.99元，净资产为863,181,939.29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99,

803,711.97元，净利润-35,160,455.8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5、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杨清海

经营范围：水泥、熟料生产、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股权，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

（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 2023年12月31日，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872,759,640.99元， 总负债为728,512,

215.44元，净资产为 144,247,425.55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308,709,384.64元，净利润-85,836,583.66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4年9月30日，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43,222,660.46元，总负债

为819,521,096.14元， 净资产为123,701,564.32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9,423,311.36元， 净利润

-22,846,556.0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6、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

法定代表人：李忠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建材产品制造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3.87%股权，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

（荷兰）间接持有其25.96%股权，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其0.17%股权

截止2023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65,959,759.42元，总负债为496,063,

168.74元，净资产为 269,896,590.68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335,522,761.91元，净利润-62,551,081.47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4年9月30日，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012,635,373.14元，

总负债为760,208,140.73元， 净资产为252,427,232.41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95,236,439.77元，净

利润-17,469,358.27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被担保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

担保金额

（万元）

2023年末资产

负债率（%）

2024年9月末资

产负债率（%）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90.80 10,000 101.35 106.20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6.31 32,350 89.81 91.71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90.80 48,997 101.35 106.20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29,997 65.87 67.30

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0 147.14 152.18

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74 1,000 9.24 54.75

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74 1,000 83.15 89.31

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00 1,000 86.36 86.39

吉林省亚泰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76.31 1,000 - 100

吉林省亚泰永安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 76.31 1,000 14.26 94.80

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86 1,000 108.55 103.87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90.80 78,895 101.35 106.20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90.80 29,898 101.35 106.20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15,900 64.94 70.45

吉林大药房白城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76.31 961.1 43.53 39.01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6.31 20,000 89.81 91.71

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 66.45 35,000 89.30 92.94

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60,000 50.72 62.33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74 10,000 83.47 86.89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73.87 25,000 64.76 75.0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继续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不超

过1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2.5亿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保证范围、保

证方式、保证期间等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2、公司及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分别在

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29,997万元、48,997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授信期限1年。

3、 公司及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32,3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1年。

4、公司及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材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吉林亚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吉林省亚泰大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吉林省亚泰永安堂健康调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健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朝阳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1年。

5、 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继续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78,895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1年。

6、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继续向吉林省信用融资

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

的流动资金借款29,898万元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借款期限以双方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

准。

7、 公司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九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15,900万

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业务期限以双方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8、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长春市城西乡长农公路厂区房产为吉林大药房白城市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长春市分行申请的借款961.1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借款期限以双方签订业

务合同约定为准。

9、公司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授信期限以双方签订业务合同约定为准。

10、公司继续为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

公司、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

租赁业务3.5亿元、6亿元、1亿元、2.5亿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并由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

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和吉林亚泰莲花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为上述业务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以公司持有的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7,500�万股股权、亚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

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8,160�万元股权继续为上述业务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以吉林亚泰莲花山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不动产和在建工程及在建工程对应土地为上述业务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

担保。 上述担保措施及担保财产明细等均以实际签署的具体担保合同约定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系为满足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

制权，被担保人的其余股东均未提供相应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出席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累计为1,490,562.89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58.84%，全部为对合并报表所属子公司的担保。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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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融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为在长发金融控股（长春）有限公司申请的150,000万元最高借款额度（含公司委

托借款6亿元及由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发放的信托借款89,283万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最

高额质押担保；并将上述最高借款额度下包含的委托借款6亿元及信托借款89,283万元业务通过展期、延期、

借新还旧、还旧借新等方式将业务到期日延至最晚不超过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质押担保和抵押担保。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为在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申请的200,000万元最高借款额

度（含公司委托借款3亿元及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

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3.5亿元、6亿元、1亿元、2.5亿元）提供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最高额质押担保、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将上述最高借款额度下包含的委托借款3亿元及辽宁富山水

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3.5亿元、6亿元、1亿元、2.5亿元通过展期、延期、借新还旧、还旧借新等方式将业务到期日

延至最晚不超过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公司所属子公司为在吉林长发众创金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申请的委托借款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质押担保，并通过展期、延期、借新还旧、还旧借新等方式将上述5亿元委托借款

业务到期日延至最晚不超过2025年12月31日。

● 本次交易对方长发金融控股（长春）有限公司、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及吉林长发众创金服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发集团” ）所属子

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在长发金融控股（长春）有限公司申请的150,000万元最高借款额度

同意公司就关于在长发金融控股（长春）有限公司申请的150,000万元最高借款额度的额度使用事宜及

特别约定事宜与长发金融控股（长春）有限公司签署系列协议、文本，由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和吉林亚泰莲花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为公司申请的上述150,000万元最高

借款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以亚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13,340万元股权、以公司持有的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7,400万股股权继续为公司申请的上述150,000

万元最高借款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同意公司在长发金融控股（长春）有限公司申请的委托借

款6亿元通过展期、延期、借新还旧、还旧借新等方式将业务到期日延至最晚不超过2025年12月31日，由亚泰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继续为公司在上述业务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10亿元股权和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79,329.30万元股权继续为公司在上述业务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质

押担保；同意公司在长发金融控股（长春）有限公司申请并由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放的信托借款89,

283万元延至最晚不超过2025年12月31日到期，由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

公司、吉林亚泰莲花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为公司在上述业务项下债务向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长春兰海投资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天津亚泰吉盛投资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吉林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不动产和在建工程以及

在建工程对应土地继续为公司在上述业务项下债务向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2、在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申请的200,000万元最高借款额度

同意公司、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就关于在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申请的200,000万元

最高借款额度的特别约定事宜与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签署系列协议、文本，由沈阳亚

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和吉林亚泰莲花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为公

司、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通

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上述200,000万元最高借款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以公司持有

的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7,500万股股权、亚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8,160万元股权继续为公司、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

水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上述200,000万元最高借款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

质押担保，以吉林亚泰莲花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不动产和在建工程及在建工程对应土地为公司、

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通化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上述200,000万元最高借款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同意公司在利程融

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申请的委托借款3亿元通过展期、延期、借新还旧、还旧借新等方式将业

务到期日延至最晚不超过2025年12月31日，同时就上述委托借款3亿元的特别约定事宜与利程融资租赁（上

海）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签署系列协议、文本；同意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

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吉林省分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3.5亿元、6亿元、1亿元、2.5亿元借款延至最晚不超过2025年12月31日

到期，由公司继续为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

公司、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上述业务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在吉林长发众创金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申请的委托借款5亿元

同意公司在吉林长发众创金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申请的委托借款5亿元通过展期、延期、借新还旧、还旧

借新等方式将业务到期日延至最晚不超过2025年12月31日， 同时就上述委托借款5亿元的特别约定事宜与吉

林长发众创金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系列协议、文本，由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继续为公司在上述业务项

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和吉林亚泰莲

花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为公司在上述业务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以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的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000万股股权为公司在上述业务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以公司、亚

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共同持有的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3,568.43万元股权和亚

泰集团长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20,000万元股权、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

公司30,500万元股权、亚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14,790万元股权、吉林亚泰超市

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24,000万元股权和奇朔酒业有限公司5,000万元股权、 吉林

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长春亚泰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000万元股权、亚泰房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600万元股权和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5,000万元股权以及

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4,000万元股权继续为公司在上述业务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上述借款业务的具体延长期限及延长方式等均以实际签署的具体合同约定为准；上述担保措施及担保财

产明细等均以实际签署的具体担保合同约定为准。

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吉林长发众创金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及长发金融控股（长春）有限公司

为长发集团所属子公司，前述融资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债权人 类型 债务人

业务内

容

延期日期

（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

（最高额）质押担保

（最高额）抵押

担保

1

长发金

融控股

（ 长

春）有

限公司

最 高

借 款

额度

公司

最高借

款额度

150,

000 万

元

一一

由沈阳亚泰吉盛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天津亚泰

兰海投资有限公

司和吉林亚泰莲

花山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为该业

务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

以亚泰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

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13,340万元股权、

以公司持有的吉林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17,

400万股股权为该业

务继续提供最高额质

押担保

一一

最 高

借 款

额 度

下 包

含 的

借 款

业务

公司

委托借

款 6 亿

元

通过展期、

延期、 借新

还旧、 还旧

借新等方式

将业务到期

日延至最晚

不 超 过

2025 年 12

月31日

由亚泰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继续为

该业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以公司持有的吉林亚

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10亿元股权和亚泰

医药集团有限公司79,

329.30万元股权继续

为该业务提供最高额

质押担保

一一

由吉林

省信托

有限责

任公司

发放的

信托借

款 89,

283 万

元

延期至最晚

不 超 过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到

期

由沈阳亚泰吉盛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天津亚泰

兰海投资有限公

司、 吉林亚泰莲

花山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为该业

务向吉林省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一一

以沈阳亚泰吉盛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天津亚泰

兰海投资有限公

司、 长春兰海投

资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 天津亚泰

吉盛投资有限公

司、 吉林大药房

吉林市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名下不

动产和在建工程

以及在建工程对

应土地继续为该

业务向吉林省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抵押担保

2

利程融

资租赁

（ 上

海）有

限公司

吉林省

分公司

最 高

借 款

额度

公司、 辽宁富

山水泥有限公

司、 亚泰集团

哈 尔 滨 （阿

城） 水泥有限

公司、 亚泰集

团伊通水泥有

限公司、 亚泰

集团通化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

最高借

款额度

200,

000 万

元

一一

由沈阳亚泰吉盛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天津亚泰

兰海投资有限公

司和吉林亚泰莲

花山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继续为

该业务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

以公司持有的吉林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17,

500万股股权、亚泰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的吉林亚泰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48,160

万元股权继续为该业

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

保

以吉林亚泰莲花

山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名下 土

地、 不动产和在

建工程及在建工

程对应土地为该

业务提供最高额

抵押担保

最 高

借 款

额 度

下 包

含 的

借 款

业务

公司

委托借

款 3 亿

元

通过展期、

延期、 借新

还旧、 还旧

借新等方式

将业务到期

日延至最晚

不 超 过

2025 年 12

月31日

一一 一一 一一

辽宁富山水泥

有限公司、亚

泰集团哈尔滨

（阿城） 水泥

有限公司、亚

泰集团伊通水

泥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通化

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

融资租

赁业务

3.5� 亿

元 、6�

亿元、1�

亿 元 、

2.5� 亿

元借款

延期至最晚

不 超 过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到

期

由公司继续为该

业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一一 一一

3

吉林长

发众创

金服投

资咨询

有限公

司

委 托

借款

公司

委托借

款 5 亿

元

通过展期、

延期、 借新

还旧、 还旧

借新等方式

将业务到期

日延至最晚

不 超 过

2025 年 12

月31日

由亚泰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继续为

该业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由沈

阳亚泰吉盛房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天津亚泰兰

海投资有限公司

和吉林亚泰莲花

山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继续为该

业务提供最高额

连带责任保证

以亚泰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的吉林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9,000

万股股权为该业务提

供最高额质押担保，以

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

限公司及吉林亚泰水

泥有限公司共同持有

的亚泰集团长春建材

有限公司 3,568.43万

元股权和亚泰集团长

春新型建筑产业化有

限公司20,000万元股

权、亚泰建材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

明城水泥有限公司30,

500万元股权、亚泰商

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的吉林亚泰超市有限

公 司 14,790 万 元 股

权、吉林亚泰超市有限

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

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 24,000万元股权和

奇朔酒业有限公司5,

000万元股权、吉林亚

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持有的长春亚泰金

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5,000万元股权、亚

泰房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

环境工 程有限公 司

600万元股权、吉林亚

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5,000万元股权

以及吉林亚泰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14,000万

元股权继续为该业务

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一一

二、关联人简介

1、长发金融控股（长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081831956H

法定代表人：云航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1月

经营范围：金融及金融服务性机构的投资，资产管理，股权投资，证券、期货及基金投资；科技金融（仅限为

科技金融类企业提供中介服务）；租赁（融资租赁）；投融资策划与咨询服务；经政府及有关监管机构批准的其

他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的投资与运营（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东情况：长发集团持有其100%股权，为其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为公司关联方长发集团所属子公司

2、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295830298

法定代表人：王晨

注册资本：27,091.565万美元

成立日期：2015年4月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

和担保； 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情况：长发集团间接持有其100%股权，为其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为公司关联方长发集团所属子公司

3、吉林长发众创金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6MA0Y33E44J

法定代表人：刘世丹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相关项目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借款、受托发放借款、代客理财、融资担

保等金融服务业务，严禁非法集资），利用互联网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者提供服务，财务信息咨询（不含代

理记账），助贷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创业培训（不含文化教育、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

能培训），企业活动策划，市场调查（不含民事调查、婚姻调查、行踪调查、调查取证、债务追讨、寻人服务等涉及

危害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的带有侦探性质的调查活动），会议会展服务（不含餐饮、住宿服务），金企对接，金

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贸易经纪，物业管理及物业管理有偿综合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长发集团间接持有其100%股权，为其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为公司关联方长发集团所属子公司

三、担保人简介

1、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000123961012F

法定代表人：宋尚龙

注册资本：324,891.3588万元

成立日期：1993年11月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水泥制品制造、销售等

2、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0001239628919

法定代表人：韩冬阳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1985年9月

经营范围：房屋开发、改造，商品房经营，房屋租赁等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亚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000MA180H520G

法定代表人：韩冬阳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

经营范围：房屋开发、改造，商品房经营等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4、沈阳亚泰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136965337368

法定代表人：杜明辉

注册资本：4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9年12月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等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5、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2556533451R

法定代表人：李辉

注册资本：46,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6月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酒店、休闲体育设施进行投资，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等。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亚泰兰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6、吉林亚泰莲花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MA150AJ60P

法定代表人：杨林

注册资本：100,010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8月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服务，塑钢窗组装等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99.99%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亚泰房地

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0.01%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0000597822974

法定代表人：冯伟杰

注册资本：79,329.3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2月

经营范围：药品零售，食品销售，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等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8、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000668781556N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注册资本：635,600万元

成立日期：2008年1月

经营范围：对水泥、熟料、混凝土等产品及其相关行业的投资等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74%股权，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持有其26%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9、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122438443980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注册资本：133,163万元

成立日期：1998年12月

经营范围：水泥制品制造、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等

股东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10、亚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000059783337T

法定代表人：侯先廷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2月

经营范围：零售百货业经营，利用自有资金对商业产业投资及管理，利用互联网销售百货等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1、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12397223X3

法定代表人：孙弘

注册资本：14,790万元

成立日期：1994年9月

经营范围：商品零售，百货购销，自有柜台出租等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亚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2、吉林大药房吉林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2016601367479

法定代表人：仇健

注册资本：200万元

成立日期：2007年5月

经营范围：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保健用品零售及互联网销售等

股东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13、长春兰海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3697759841A

法定代表人：丁佳新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1月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等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亚泰兰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70%股权，天津建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其30%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14、天津亚泰吉盛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6940890375

法定代表人：李辉

注册资本：30,500万元

成立日期：2009年10月

经营范围：向房地产业、建材业投资，房地产开发及经营，房屋租赁等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被担保企业基本情况

1、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宋尚龙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水泥制品制造、销售等

截止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45,561,023,913.73元，总负债为38,597,689,411.15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5,758,572,332.47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9,251,829,386.34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3,947,472,700.96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4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45,305,589,478.20

元，总负债为39,930,282,834.4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482,754,115.96元，2024年1-9月实现

营业收入5,239,833,508.8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90,998,828.3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辽宁省辽阳市

法定代表人：陈亚春

经营范围：水泥生产、水泥制品制造，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66.45%股权，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

（荷兰）间接持有其23.35%股权，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其10.20%股权

截止2023年12月31日，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63,252,778.71元，总负债为860,161,951.22元，

净资产为103,090,827.49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128,959,675.18元，净利润 -140,280,015.51元（以上数

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4年9月30日，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68,188,286.71元，总负债为899,835,

677.08元，净资产为68,352,609.63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95,986,794.65元，净利润-34,738,217.86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

法定代表人：张瑞峰

经营范围：水泥及水泥制品的制造、销售、水泥熟料的制造、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

（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 2023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822,784,355.54元，总负债为

924,441,960.44元，净资产为898,342,395.10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305,356,109.08元，净利润-131,113,

455.0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4年9月30日，亚泰集团哈尔滨（阿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291,

595,956.28元，总负债为1,428,414,016.99元，净资产为863,181,939.29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99,

803,711.97元，净利润-35,160,455.8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杨清海

经营范围：水泥、熟料生产、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股权，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

（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 2023年12月31日，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872,759,640.99元， 总负债为728,512,

215.44元， 净资产为144,247,425.55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308,709,384.64元， 净利润-85,836,583.66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4年9月30日，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43,222,660.46元，总负债

为819,521,096.14元， 净资产为123,701,564.32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9,423,311.36元， 净利润

-22,846,556.0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

法定代表人：李忠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建材产品制造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3.87%股权，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

（荷兰）间接持有其25.96%股权，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其0.17%股权

截止2023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65,959,759.42元，总负债为496,063,

168.74元，净资产为 269,896,590.68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335,522,761.91元，净利润-62,551,081.47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4年9月30日，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012,635,373.14元，

总负债为760,208,140.73元， 净资产为252,427,232.41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95,236,439.77元，净

利润-17,469,358.27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2025年3月9日召开的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及2025年3月10日召开的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长发集团回避表

决。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20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3月2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3月26日 15点00分

召开地点：亚泰会议中心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3月26日

至2025年3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子公司申

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向长春市融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借款的议案 √

3

关于继续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

√

4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等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5

关于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6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7

关于继续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8

关于继续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九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融资租

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

关于为吉林大药房白城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

11

关于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全部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告详见2025年3月1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股东大会文件

将于会议召开前的5个工作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

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

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

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81 亚泰集团 2025/3/1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

证、委托人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出席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参会确认登记时间：2025年3月25日（星期二）上午9:00-11:00，下午13:30-16:00。

3、登记地点：长春市天泽大路3333号亚泰会议中心。

六、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长春市天泽大路3333号亚泰会议中心

联系电话：0431-84956688� � � � � �传真：0431-84951400

邮政编码：130000� � � � � � � � � � � � �联系人：韦媛、顾佳昊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1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3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子公司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 关于公司向长春市融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借款的议案

3

关于继续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4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等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5

关于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6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7

关于继续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8

关于继续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9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九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10

关于为吉林大药房白城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1

关于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